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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仲裁委员会

Lu Zhou Arbitration Commis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仲裁文书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确认书
泸州仲裁委员会：

本人/本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（  ）不同意（  ）仲裁机构采用电子送

达方式送达仲裁文书；电子送达方式包括传真（  ）手机短信（  ）电子邮箱（  ）微信（  ）

QQ(  )。现确认本人/本单位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接收送达短信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号码：             微信：                    
QQ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为了保证案件材料及时、准确地送达，现确认本人/本单位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仲裁文书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无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，本人/本单位确认对方当事人的以下送达地址（可填写多项）：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合同约定的当事人联系地址）；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自然人户籍地、身份证地址或者经常居住地/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商登记地址或者营业地址）；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能提供相应依据的其他地址）。

本人（本单位）保证上述确认地址真实、有效，如提供虚假地址，愿承担相应责任和风险。

送达地址若有变更，本人（单位）将重新确认变更后的送达地址，并主动、及时地书面通知贵会。

当事人或代理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注：关于送达问题，请详见《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》的规定。
	


本会地址：泸州市江阳南路30号4层

电话：0830-3119762、0830-3104571、0830-3116517、0830-2266781

传真：0830-3707703

邮箱:LZZCWYH@163.com&nbsp;&nbsp;&nbsp;&nbsp;邮编:646000


